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表12-3-0(107年度)綜稅應納稅額5分位申報統計分析表 製表日期：110年02月06日

標準差 變異係數納稅單位 應納稅額 平均數 第一分位數中位數 第三分位數分位別

第1分位 1261909 0 0 0 0 0.00 0.000

第2分位 1261909 0 0 0 0 0.00 0.000

第3分位 1261909 1075654 0 0 2 1.23 144.641

第4分位 1261908 14270089 11 7 15 4.87 43.0511

第5分位 1261908 218032362 58 32 127 960.32 555.81173

合      計 6309543 233378106 0 0 15 434.83 1175.5937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第一分位數是指有百分之二十五之數值小於該數值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第三分位數是指有百分之七十五之數值小於該數值。
　　　　　（三）變異係數係指標準差*100 / 平均數。
　　　　　（四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二、本表以應納稅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